
附件 2 

 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
科研类财政专项支出实施细则 

（2019 年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并加强学校科研类财政专项支出管理，根据

《北京市教育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京财教育〔2016〕

3001 号）和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科研类财政专项经费管理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科研类财政专项指由北京市教委

立项、下达的，用于支持学校开展科学技术研究、社会科学研

究、科研创新能力建设等项目的财政拨款。本细则同时适用于

参照《北京市教育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京财教育

〔2016〕3001 号）执行的各类经费。 

第三条 科研类财政专项的支出范围一般包括直接费用和

间接费用两部分。 

第四条 直接费用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

的费用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设备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

备，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，以及租赁使用外单位仪器设备

而发生的相关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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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费仅用于专用设备的支出，不得用于通用设备支出。 

（二）材料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、辅

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。 

材料采购需要附明细，在学校资产管理处登记后报销，项

目实施单位根据相关规定，对材料的采购、保管、领用等进行

管理。 

（三）测试化验加工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委托或与外单

位合作进行的检验、测试、化验、加工、计算、试验、设计、

制作等所支付的费用。 

涉及委托其他单位协助完成的测试化验教工、问卷调查等

费用，在选择协作单位过程中，达到学校招投标管理规定金额

的，按照学校招投标规定选择协作单位，未达到招投标规定金

额的，由项目负责人自行选定协作单位，但必须保留比选过程

的书面文档。该书面文档由项目负责人留存备查。测试化验加

工费需要与被委托单位签订协议，明确委托项目及费用明细，

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合同对委托项目完成情况及时进行验收。 

（四）燃料动力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以单独计量、单

独支付的水、电、气、燃料消耗等费用。 

（五）差旅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因项目研究发生的差旅

费支出。差旅费支出内容及标准按照《北京市党政机关差旅费

管理办法》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教授等正高级职称人员可按

照司局级标准执行，其中二级教授可乘坐高铁或飞机商务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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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差目的地为北京市远郊区，且实际发生住宿、伙食、交通等

费用的，可以按照差旅费规定报销住宿费和补助，相关费用已

包括在会务费、培训费等费用中的，不得重复报销。 

确因项目研究需要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

费等费用超标准支出的，由项目负责人提供相关说明材料，可

按实际情况报销。 

（六）会议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会议发生的费用，

会议费支出标准按照《北京市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会议费管

理办法》和学校有关会议费支出流程执行。会议须在定点会议

单位举办，参会人数及会期根据实际确定。 

（七）国际合作交流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出国及

外国专家来华开展相关活动的费用。出国费按照学校有关科研

人员出国管理办法执行。 

（八）档案/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：指项

目执行过程中，需要支付的出版费、资料及印刷费、图书及专

用软件购买费、文献检索费、专业通信费、专利申请及其他知

识产权事务费等费用。出版费根据出版合同支付，并由项目负

责人负责督促出版合同的完成；图书购买主要用于研究所需的

图书资料零星购买，报销须附明细；软件购买须按学校归口管

理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九）数据采集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开展问卷调查、田

野调查、数据购买、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费用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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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采集费也可委托专业公司完成。 

（十）劳务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、项

目参与人员、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。项目组临

时聘用人员由学校统一缴纳社会保险的，可以从劳务费支付社

会保险费用。财政供养人员不得列支劳务费。劳务费标准由项

目组根据实际需求自行确定。原则上，劳务费支出总额不得超

过项目资助额的 30%。 

（十一）咨询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

询专家的费用。咨询费标准由项目组根据实际需求自行确定。

原则上，咨询费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 30%。 

（十二）其他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支出费用

以外的其他支出，具体包括： 

1.市内交通费：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北京市内出租车

费、租车费等。为提高出行效率，项目执行中也可采用网约车

出行，报销时除发票外须同时提供行程单。 

2.设备租赁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根据需要发生的通用设

备租赁费。 

3.市内住宿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因实际需要在北京市内

发生的住宿费。住宿费标准参照差旅费相关规定执行。报销时

须书面说明住宿费实际用途，并提供相关材料。 

4.培训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本校师生参加相关培

训发生的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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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会务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参加会议按照要求缴纳的会

务费。 

6.打印/复印/设计/制作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零星支付的

打印费、复印费、设计费、制作费等。 

7.办公用品费：指项目执行过程中消耗的笔墨、纸张、文

件夹等办公用品的采购及运输等费用。办公用品费一般不得超

过总经费的 15%。 

8.其他支出。 

第五条 间接费用指竞争性项目经费中无法在直接费用中

列支的相关费用，间接费用的支出按照学校科研经费中间接费

用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执行批准后的项目预算，一般不

能调整。确因项目研究需要进行调整的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

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（部）审核，科研处

批准，报财务处备案执行。原则上每学期安排一次预算调整。 

第七条 各项支出须执行公务卡改革制度，劳务费、咨询费

等须打入发放对象银行卡。 

第八条 学校是科研类财政专项项目实施和经费管理使用

的责任主体。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类财政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直

接责任人，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真实性、规范性、合理性、

合法性和效益性负责。 

第九条  学校按照上级要求和校内有关项目经费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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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加强对科研类财政专项支出的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，落实

信息公开要求。项目执行应当严格遵守国家财政财务制度和财

经纪律，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、财政及项目主管部门的监督检

查。 

第十条 本细则由科研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首都经济贸易大

学科研类财政专项支出实施细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首经贸政发

〔2018〕82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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